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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含隆田地區)都市計畫】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1 陳○宏 

 

神農段 

322、321

地號 

1.本律師在104年11月

19日代理市民陳秋宏

先生向台南市政府及

台南市官田區公所陳

情及申請陳秋宏先生

所有坐落台南市官田

區神農段322地號兒

童樂園及321地號都

市計畫道路及人行道

公共設施保留地請求

准予解編乙事，台南

市政府曾在104年11

月30日以府都規字第

1041162073號書函通

知陳秋宏先生表示市

府已將上開公共設施

用地解編案納入辦理

中「變更官田（含隆田

地區）都市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之民眾

陳情意見供規劃參

考，有台南市政府書

函影本乙件可稽。惟

台南市政府及官田區

公所至今未將上開第

四次通盤檢討案之結

果通知予本律師及陳

秋宏先生，以致本律

師及陳秋宏先生至今

未知上開兩筆公共設

施用地是否已經解

編，因此有向台南市

政府及台南市官田區

公所查詢之必要。 

2.嗣後，本律師曾在106

年2月間向台南市官

田區公所調閱上開兩

筆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發現上開兩筆土

本律師代理陳情人陳

秋宏先生請台南市政

府及台南市官田區公

所速函覆有關市民陳

秋宏先生陳情官田區

神農段322、321地號兩

筆土地兒童遊樂場用

地及道路用地申請解

編事宜，請查照。 

未便採納。 

理由： 

1.神農段322、321地號

位屬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11)。 

2.依公園服務圈檢討原

則，兒10與兒11服務

範圍重疊，惟考量區

位適宜性，兒10服務

圈未涵蓋南側住宅

區，兒11區位較為適

中，故兒11予以保留。 

3.考量兒11週邊計畫道

路均未開闢，且亦無

既成道路可供車輛通

行，未來重劃工程難

以進場施作，由需地

機關以徵購方式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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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地尚未解編，又陳情

人同時上網查詢上開

兩筆土地台南市政府

在104年12月間所製

作之「變更官田（含隆

田地區）都市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書」，

發現台南市政府對於

上開兩筆公共設施用

地並未參酌陳情人之

意見依法解編，貴府

上開漠視陳情人權益

之措施恐已造成陳情

人陳秋宏及其他共有

人之損害。 

3.為此，請台南市政府

及台南市官田區公所

於收到本函後，速函

覆本律師有關上開台

南市官田區神農段

322、321地號兩筆土

地是否已辦理解編？

如未辦理解編之理由

何在？ 

2 范○山 

 

隆本段 

270、271

地號 

本人所有土地座落臺南

事官田區隆本段270、

271地號，在90年9月27

日官田鄉隆田地區都市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中被編為:207地號屬

「人行步道」、271地號

屬「住宅區」，目前尚未

開發。207地號編定為

「人行步道」車輛無法

通行、讓271地號的「住

宅區」車輛無法正常進

出，嚴重影響本人權益。 

為考量實質用途及經濟

效益建議將207地號拓

寬成6公尺以上，並將

「人行步道」變更為「道

路」，讓車輛可以正常出

考量實質用途及經濟效

益懇請變更編定。 

陳情事項涉及拓寬計畫

道路，非屬公共設施保

留地檢討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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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入讓該計畫案更有實質

的經濟效益，以符合憲

法第15條對人民財產權

保障之意旨。 

3 劉○賢、

胡○池、

胡○彰、

劉○聿、

劉○誠、

蔡○連、

蔡○隆、

劉○祥、

劉 姓 祭

祀 公 業

等9人 

湖山里 

市 六 用

地 

原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經全體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但不採市地重

劃開發。 

1.本土地原為市場用

地，經台南市政府市

場處表示，無市場用

地需求。 

2.經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請政府照原都

市計畫，還原地主自

行開發利用。 

部分採納。 

市場用地解編為住宅

區，以跨區重劃開發。 

理由： 

1.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

業原則」規定，經檢討

可變更公共設施用地

為住宅區之土地，應

併同檢討後仍保留為

公共設施用地之土

地，評估可行之整體

開發方式。 

2.考量權屬複雜，仍應

以跨區重劃辦理開

發。 

4 官 田 區

公所 

 

隆田段 

1199 、

1207 、

1139 地

號 

為釐清旨揭3筆土地是

否位於本所使用範圍，

業於109年9月7日辦理

土地鑑界，經實地測量，

本所使用範圍含括部分

隆田段1139地號土地及

無含括隆田段 1199與

1207地號等2筆土地，惟

剔除隆田段1139地號土

地應不影響調解委員會

主建物及殘障坡道；又

考量旨揭3筆土地皆為

私有地，且本所尚無使

用需求，為維護民眾權

益，爰請貴局納入官田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專案

通盤檢討研議辦理。 

官田區隆田段 1199、

1207及1139等3筆地號

無使用需求，為維護民

眾權益，建議納入本市

公設專通研議辦理。 

部分採納。 

機關用地解編為住宅

區，以調降容積率辦理。 

理由： 

1.隆田段1199、1207、

1139地號位屬機關用

地(機10)。 

2.經公所辦理土地鑑

界，實地測量後官田

區公所使用範圍無含

括隆田段1199與1207

地號等2筆土地，另

1139地號土地剔除後

不影響調解委員會主

建物及殘障坡道，並

考量前述3筆土地皆

為私有地，故以調降

容積率解編為住宅

區。 

 
 


